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在黎智英案審理前後，其本人和反華勢力透

過多種手段企圖將他包裝成所謂「政治犯」云

云。惟有關論調曾被法官多次駁斥，強調黎智

英是因刑事指控受審，不存在所謂政治被捕，

審訊期間警告黎切勿把政治帶入法庭。香港文

匯報記者翻閱黎智英案800多頁的判詞，法官

一再闡釋黎智英非因政治立場受審，認為他有

權持有任何政治觀點，但若他有意將這些想法

付諸行動，並以違法方式行事，情況便截然不

同。因此，法庭須了解黎的政治立場，以確定

其意圖和目的，也有助於評估他是否或在多大

程度上準備、並決心利用《蘋果日報》，作為

傳播、實施其政治理念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苗妙妙

▲國安法實施後，黎智英在被警方拘捕獲保釋期間仍未有收手，
照開訪談節目，訪問英美政客。 資料圖片

◀圖為黎智英當日被警方拘捕。 資料圖片

黎智英刑事受審 不存在「政治被捕」
高院判詞強調起訴核心是依據黎違法行為 與政治立場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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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800多頁的判詞，法庭在裁決理由中清楚
表明，黎智英並非因其政治觀點或信念受

審。法庭單純考慮有關的法律和案中證據，以決
定控方是否已把各被告面對的控罪證明至毫無合
理疑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判詞，當中多篇章節強調
起訴的核心依據是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持
續且具體的違法行為，而非其政治立場本身。
判詞指出，黎智英擁有持有任何政治觀點的自
由，本案的關鍵在於法律紅線與行為的時間點。
判詞強調，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所作所
述並不是控罪的主體，而只構成與控罪相關之證
據的背景。惟本案的關鍵是黎智英在國安法生效
後做了什麼—即他是否繼續作為該「持續存在」
的共謀協議的一方，並意圖貫徹該計劃。法庭認
為，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公開、直接請
求「制裁」；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即使改為隱晦地

表達，「黎的策略改變僅限於形式，而非實
質」，其意圖並無改變，繼續落力鼓吹「制
裁」。
至於有人聲稱為何「協議在國安法前達成，事

後能追究？」法院判詞第36段指，即使被告加入
時該協議尚非違法，但其後因法律變更而成為違
法，只要該協議在法律變更後仍然存在，且被告
仍與一人或多人以必要之意圖繼續為該協議一
方，被告仍須承擔刑責。法庭更明確駁回了辯方
試圖引入合約法「嗣後違法而受挫（ frustration
by supervening illegality）」的原則來脫罪的主張，
強調刑事共謀與民事契約是兩套截然不同的法律
體系。
黎智英和反華勢力多次在法庭內外企圖使用各

種手段向法庭施壓、混淆視聽，法庭認為黎智英
作證時多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閃爍其詞和不
足為信。法庭拒絕接納他的證供。

法庭的定罪裁決有理有節，充分展現法庭嚴格
依照法律和證據作出裁決，不受任何干涉，更絕
無任何政治考慮。

●圖為黎智英案裁決當日，西九龍裁判法院門
外，警方嚴陣以待。 資料圖片

2025年1月8日（第116日審訊）

●辯方：香港國安法第4條、第5條保護法
治和自由，黎知道這些條文嗎？

●黎智英：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如果這裏
有政治犯，我就不相信有法治，我就不相
信有自由。

●辯方：但2020年11月中旬有政治犯嗎？

●黎智英：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我確信會有
政治犯，而且我已經被捕了。

●法官杜麗冰：你說你是政治犯，但你理解
你是因香港的刑事罪行被拘捕嗎？你不是
因政治被捕，你是因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被
捕，你理解嗎？

●黎智英：OK，OK，OK，我理解。

2025年2月11日（第132日審訊）

●控方質疑黎智英早已知悉自己專欄文章會被翻譯成英文。

●黎智英：你要知道，我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那不是罪，但
在法庭說謊是罪，你覺得我會把合法的事變成非法，讓自己
被定罪來證明我不止是政治犯，還是一個白癡嗎？

●法官杜麗冰：你不是政治犯，你在這裏接受刑事指控。

●黎智英：你可以有你的看法，我也可以有我的看法。

●法官杜麗冰：我是向你強調這一點。

●黎智英：你可以向我建議，但你不能把觀點強加諸我身上。

●法官杜麗冰：我正向你指出真相，這裏是刑事法庭，你與政
治無關……你持有相同觀點與否，這就是事實和現實。黎先
生，你想把政治帶入法庭，你不被允許這樣做！

2025年2月12日（第133日審訊）

●法官杜麗冰：我想澄清一下，本案被告發
言時兩度自稱「政治犯」。在這法庭上，
我們只會根據聽到的證據，以及與控罪相
關的法律判案，一個人的政治取向會留在
法庭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
有權接受公平審訊。這是我希望說的事
情。

●控方：黎先生，你明白杜法官的說話嗎？

●黎智英沒有回答。

●控方再問：你明白，對嗎？

●黎智英：請繼續。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影

黎智英案審訊相關內容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苗妙妙、藍松山）高等法
院早前裁定黎智英3項控罪全部成立，惟在庭審過
程中，黎智英本人和反華勢力一直企圖將其包裝
成所謂「政治犯」。多名政界、法律界人士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法庭判決書已清楚顯示
本案與黎智英政治立場無關，反中亂港勢力的說
法不符事實，部分美西方政客就香港事務及中國
內政說三道四，企圖達成其政治目的，目的只為
伺機抹黑及打壓國家與香港。
多位法律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以專業
角度拆解「政治犯」的定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表示，一般而言所謂的
「政治犯」，就是有人因為政治信仰而受到迫害，
而今次對黎智英的檢控，是法官認為已有足夠證
據，證明他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持續干犯串謀勾

結外國等行為，包括請求外國「制裁」中央及香港
特區等，所以才會有這次的判決。

海外早有國安法罪行
他說，黎智英的控罪，特別是串謀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罪，並非香港國安法獨有，在其他國
家亦有類似法例，如英國2023年制定的國安法，
就制定有關外國干預的罪名；澳洲2018年通過的
間諜及外國干預法亦有類似罪行，可見各國都會
注重保障國家安全，特別對與外國勢力勾結的人
絕不姑息。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教授傅健慈指出，

黎智英在庭上自稱「政治犯」意圖將司法問題政
治化，此舉被法官明確駁斥。本案裁定黎智英罪
名成立，確實是基於確鑿證據。

法院判詞指出，黎智英長期對中央懷有敵意，
透過《蘋果日報》煽動及串謀勾結外國勢力，證
據包括其文章、社交紀錄及「飯盒會」，這屬於
具體的刑事犯罪行為，而非單純的政治立場表
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裁決彰顯法治，
黎智英罪行成立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
立法會議員葉傲冬表示，法庭的裁決已以清晰

易懂的方式向公眾說明了當前情況，立場明確、
依據充分。他批評部分西方政客就香港事務及中
國內政說三道四。他強調，黎智英犯罪行為對國
家安全構成挑戰與威脅，這與所謂「政治迫害」
並無關聯，持任何政治立場的人犯法都必須承擔
相應法律責任。

斥企圖污衊法庭裁決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黎智英罪行滔天，勾
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行為不容抵賴，卻仍企圖
狡辯。所謂「政治犯」的包裝，除了配合外國反
華勢力外，亦是企圖污衊法庭裁決，抹黑香港公
平公正的審訊及法治。他呼籲各界認清黎智英背
後的詭計。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表示，現時所有證據已對外公
開，事實真相一目了然，從種種證據可清晰看出，
被告絕非所謂「政治犯」，案件審理亦非出於政治
目的而對其進行誣告。值得關注的是，部分反華勢
力至今仍聲稱被告「無辜」，此舉進一步證實被告
與該等外國勢力的串謀及勾結關係。即便在證據確
鑿、事實清晰的情況下，該等外國勢力仍執意為被
告洗脫罪名，不惜刻意抹黑香港的法庭及司法程
序，其背後的政治企圖不言而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壹傳媒集團
創辦人黎智英去年12月15日在最高法院原訟
法庭被裁定兩項勾結外部勢力及一項串謀發
布煽動刊物罪名全部罪成。根據判詞，黎在
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實施後，仍繼
續作出勾結外部勢力的罪行，包括尋求外國
對國家及香港特區「制裁」、封鎖等，並改
以更隱晦形式行事，但意圖不變，持續推動
違法活動，例如在直播平台宣揚反國家、反
香港國安法的立場；繼續撰寫文章煽動反
中；發帖文間接煽動「制裁」；事先獲知並
宣傳西方政客反中演講等。法庭認為，有關
言論已超出言論自由範疇。

邀外國嘉賓公然談反中
判詞指出，黎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仍主持
在 Twitter（現稱×）上直播的聊天節目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直至被捕，並
在節目中邀請外國嘉賓討論香港局勢、香港
國安法和對中國的立場。判詞指出，該節目
的所有集數均貫穿黎強烈的反中及反香港國
安法立場。黎認為中共在本質上是「邪惡
的」，是香港人、西方國家以及世界和平的
敵人云云。
黎更多次重申，由於中國體量龐大且「好
戰」，西方國家必須在美國的領導下團結一
致，及早共同對抗中國，以免為時已晚云云。
法庭認為，黎的有關言論已超出言論自由
範疇，包括有意煽動外國勢力對中國實施
「制裁」、經濟脫鈎等，構成勾結外部勢力
和煽動行為，亦顯示黎煽動西方國家對抗中
國。

煽動港人堅持「抗爭」
黎曾於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撰寫文章「時
間就是武器」及「大時代快將來臨」等，稱
美西方的「制裁」不會減弱，將長期影響中
國經濟，並煽動香港人堅持「抗爭」云云，
顯示黎延續其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反中立
場，間接肯定外國「制裁」效果，構成勾結
行為，意圖未變。
發推文間接煽動「制裁」方面，黎曾於國
安法實施後指示「徒弟」李兆富在Twitter發
帖文回應美國「制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

官員，又質疑為何未有「制裁」取消攬炒派參選人資
格的選舉主任云云。即使黎改用隱晦方式，走「灰色
地帶」，但實質上繼續煽動外國干預，構成勾結，違
法意圖明確。
宣傳西方政客反中演講方面，黎曾在時任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於2020年7月作演講前，事先收到煽動西方
對抗中國的演講稿，並在黎旗下《蘋果日報》作頭版
報道。

●香港HKSAR v Lai Kam Fat（2019） 22 HKC-
FAR 289：串謀是一種未完成的罪行，意指其構
成在於為追求未來的行為路徑而達成協議並具有
必要的意圖，而不要求實際執行所商定的行為。
它與基礎的實體罪行之實施屬不同的罪，對串謀
的刑事責任取決於被指稱串謀者的意圖。

●英國R v Aspinall（1876）2 QB 48：當兩名或
以上的人同意他們將在當下或未來某一時點做出
某些行為之時，串謀罪即告完成。為使該罪成
立，除該協議外，無須再有任何行動的實施。

●英國R v Murphy（1837） 8 C & P 297：若共謀
已經形成，而某人在其後加入，他同樣有罪。

●英國DPP v Doot & Ors（1973）AC 807：串
謀並不以協議的達成而終結；只要仍有兩名
或以上的當事人意圖執行其計劃，串謀即會
持續。

●英國R v Anderson（1986）AC 27：法定串謀
的構成屬於對相關條文進行解釋之問題；不宜
將源自民事契約法的觀念引入串謀。

●英國R v Siracusa（1990）90 Cr App R 340,
349：共謀的起源一向是隱蔽的，通常幾乎
不可能確定最初的協議是在何時何地達
成，或其他共謀者是在何時何地被招攬加
入。

●澳洲Agius v R（2013）248 CLR 601；香港HK-
SAR v Ng Gordon ching-hang & Ors（2024）
HKCFI 1468：即使被告加入時該協議並不違法，
但其後因法律變更而變為違法，只要該協議在法律
變更之後仍然存在，且被告仍與一人或多人基於
必要意圖而成為該協議之當事人，被告即負刑事
責任。是否屬此情形，為一項事實敏感的問題。

●英國 R v Griffiths and Others（1966）1 QB
589：控方亦無須證明被告知悉其所依附之共
謀的全部範圍。

資料來源：黎智英案判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苗妙妙

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區關於串謀部分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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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法律界人士批西方政客借題打壓國家與香港


